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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贸行业企业采用供销一体化的经营模式,不仅具有工业生产的属性,也具有贸易流通的属性。

在工贸行业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安全监管尤为重要,由于采取自建生产体系,所以内部安全风险点较

多,安全管理内容也比较复杂。在新《安全生产法》背景下,工贸行业企业不仅要提升安全意识,还要根

据法律规范转变安全策略。本文归纳了新《安全生产法》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管理监

督中的不足之处,结合新《安全生产法》提出了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管理监督的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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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nd trade industry adopt the business model of supply and marketing 

integration, which not only has the attributes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but also has the attributes of trade 

circul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nd trade industry, safety 

supervision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due to the adoption of self-built production system, so there are many 

internal safety risk points, and the content of safety management is also more complex.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Work Safety Law,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nd trade industry should not only improve safety 

awareness, but also change their safety strategies in accordance with legal norm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new Work Safety Law, analyzes the deficiencies 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supervis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nd trade industry,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safety 

management supervis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industry and trade industr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new Work 

Safet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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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企业生产和发展的过程中,安全问题都是必须优先

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我国采取安全生产治安化的模式,在法律条

文中详细写明安全标准,为安全生产事故预防与控制提供依据。

其中,《安全生产法》是最主要的依据,为各个企业实施安全生

产管理奠定了基础,所以该法律规范的先进性、科学性、准确性

对企业的安全管理有直接影响。《安全生产法》最早颁布于2002

年,至今已经23年,根据时代发展进行了三次修正,旨在构建更

加完善的安全生产法律体系,使安全管理有更明确的工作准则。

在2021年6月10日,《安全生产法》再一次进行修订,不仅构建了

新的工作思想和理念,也做出了全新的部署和要求,工贸行业企

业在实施管理时,需要明确新《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新安法)

的内容与要求,然后调整监管重心和策略。 

1 新《安全生产法》修订内容 

1.1要求更加精细 

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必须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并且全面贯彻

“三管三必须”的工作原则,新安法据此进行调整,提出了安全

生产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要求,基于实践工作经验提出该要

求,强调党的统筹协调作用,也说明了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重要

性。对于企业来说,安全生产能够保障企业自身生存发展；对于

国家来说,安全生产能够为人民群众营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与发

展空间[1]。此外,新安法中也增加了“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

规定,不仅对主管部门职责进行详细划分,还对经营单位中的职

能部门进行责任划分。新安法使每个部门都能够明确自身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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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相互协调合作,采取依法共管的模式,有效提升安全管理监

督的水平,并且促进多方共同参与,构建更加完善的监督与管理

机制,使安全管理更加精细。 

1.2夯实主体责任 

在各类事故警示中,生产经营单位中的“关键少数”往往是

警示重点。在实际管理中,难以实现“人人负责”,新安法提出

了相关条例,对各层级人员的安全责任进行明确划分,重点厘

清了业务口分管负责人的职责,也划分了每个分管部门的责

任[2]。对于企业来说,安全生产是运营的基本条件,如果无法保

障安全,则每个生产环节都无法推进。所以经营单位必须依法组

织安全生产工作,并且根据要求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与人员,制

定详细的管理规程,严格践行主体责任。新安法第四条在原本的

基础上添加了“全员”,也就是要求企业单位所有成员都参与安

全管理,制定更加细致的责任划分与承担方案,对原本被忽视的

辅助职能部门与基层岗位加以关注,使底层安全生产责任贯彻

落实,为顶层建设奠定基础[3]。在第五条中要求其他负责人严格

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组织分管部门落实工作,使安全

管理与部门职能相互协调,避免工作中出现冲突。 

1.3强化生产标准 

早在2016年,总书记就已经提出风险分级管控的措施,也强

调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要求建立完善的安全监管工作机制,

使安全生产管理能够从事前着手,既要预防风险,也要治理隐患,

从两个方面着手,有效降低事故发生概率。实践表明,采用双重

预防体系,使安全生产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更加详细,大幅降

低了事故发生率[4]。新安法中的新条例列入了双重预防机制,

对生产经营单位提出明确要求,必须针对作业岗位和区域进

行超前辨别与风险评估,精准把控各个风险点。具体采用

MES(风险程度分析法)、LEC(半定量的安全评价方法)等方法,

根据评估结果划分风险等级,然后针对不同等级的风险采取不

同的管理措施。在实际预防与管控中,需要从工程技术、应急措

施、管理培训等多个方面着手,使生产单位有更强的风险把控能

力。与此同时,新安法强调安全隐患的排查,单位可以利用数据

平台进行分析,构建闭环管理体系,提升安全管理能力,使安全

生产标准更加完善。 

1.4加大处罚力度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不同程度的安全生产事故情形必须

追究不同程度的刑事责任。新安法增加了法律责任相关内容,

惩罚种类更加宽泛,惩罚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不仅实施行政处罚,

还要求配合刑事制裁,使法律体系更加完善。新安法的法律责任

从原本的“纠错”转变为“预防”,如果相关责任人没有依法依

规落实整改措施,则处以行政罚款[5]。对违法行为处罚更加严格,

降低了惩治的门槛,采用“双罚制”并增加了处罚金额。根据新

安法一百一十四条内容,生产经营单位受到的最高处罚金额能

够达到1亿元。制定了计日处罚新模式,如果没有依规进行整改,

单位不仅受到单次罚款,还会按日累计,实施更高的处罚。针对

负责人、管理人员、从业者等主体不履责的情况,坚持从严处罚

的原则,最严重会责令企业关闭,将违法成本大幅提升,实现以

罚代管。 

2 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监督中的不足之处 

2.1意识薄弱,管理队伍不够专业 

从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实际情况来看,很多企业依

旧事故频发,不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还造成人员伤亡。之所

以难以降低事故率,主要是因为很多企业没有严格遵守新安法,

缺少强烈的安全管理意识,在实际生产中存在很多违规操作行

为,各类风险隐患的排除也不够及时[6]。一方面,企业整体安全

意识薄弱,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存在“重生产、轻安全”

的现象,侧重提升利益,忽略了有效的安全管理,造成事故频频

发生。另一方面,企业由于意识薄弱,缺少完善的安全监管队伍。

管理层对新安法的了解不足,所以难以清晰划分监管责任,造成

监管措施落实不到位。 

2.2管理漏洞,生产管理能力欠缺 

在实际管理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存在管理漏项取向的问题,

没有实施全面彻底的管理措施。例如,一切企业在抽排污水的过

程中发生中毒窒息事故,导致人员死亡。这主要是因为企业改造

了污水池的环保设施后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造成很多员工对

安全生产要求了解不足,执行的作业标准与改造后的要求不

符,事故后采取的应急处理也不起当,造成事故加剧[7]。尤其可

见,企业普遍欠缺生产管理能力,不仅组织机构不健全,也缺少

明确的安全目标和响应措施,安全生产环境不够完善,所以事故

率较高。 

2.3责任模糊,缺少健全问责机制 

企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出于各类原因可能出现责任人变

更的情况,在责任人变更后,没有及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导致生产管理不及时或者管理混乱。在日常生产的过程中,可能

存在盲目操作的情况,没有严格遵守安全管理规范和新安法,甚

至出现违规违法行为也没有及时问责。企业的问责机制不够健

全,即使出现不负责、不履责的情况,也没有及时采取问责和处

罚措施,造成安全责任承担不及时,安全管理监督非常松懈,造

成安全事故率难以降低。 

3 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监督的改进对策 

3.1提升管理意识,建设专业团队 

在工贸行业企业安全生产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安全生产

管理监督的作用,深入分析新安法内容,然后结合实际落实安全

管理工作。一方面,加强安全管理监督的教育与培训工作。从安

全生产宣传入手,重点宣传新安法的规定与要求,结合实际普及

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常识教育,并且结合经典案例进行解析,使

企业所有员工都能够树立“安全第一”的生产原则。为提升宣

传效果,可以采用多样化的宣传媒介,包括广播、电视、新媒体

等,组织开展宣传月、宣传周、安全竞赛等活动[8]。与此同时,

加强学习培训工作,提供系统性的培训服务,着重培训农民工群

体,提升该群体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监督能力。另一方面,积

极建设安全生产监管队伍。根据新安法的要求建设监管执法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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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将监管岗位编制补充完全,招聘更多负责任、能力强的监管

人员。建立人才引进机制,采取公开选拔的方式,对人才的专业、

学历、经验、性别等做出明确要求,使选拔工作更加严格。与此

同时,提供应急管理配套服务,包括车辆、执法记录仪、打印机

等设备,为安全执法工作的开展提供物质条件。企业必须建立应

急管理团队,并且向第三方组织寻求技术帮助,尤其在粉尘涉

爆、氨制冷等专业性较强的领域,必须由专业人员实施管理。 

3.2排查管理漏洞,强化管理能力 

企业落实安全管理监督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全面排查管理

漏洞,不断提升自身的管理监督能力。首先,企业需要根据新安

法的要求建立安全准入制度,设置明确的许可机制,加强日常监

管工作,积极配合市场监督部门工作,在实施生产前,就根据新

安法对企业是否具备资质与能力进行核查[9]。在实际核查的过

程中,既要判断企业生产环境是否符合标准,也要结合工贸行业

准入条件和安全标准进行评估。企业应急管理部门必须承担主

要责任,建立与新法规适应的新制度规范。重点完善监督制度,

结合新安法明确监督的重点与难点,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

监督措施。可以发挥社会第三方的监督力量,同时提高群众参与

监督的积极性,由监管部门组织安全监督活动,邀请群众参与风

险识别、安全整顿等工作。 

其次,建立事故应急救援机制。企业必须构建完善的应急指

挥系统,使救援工作合理安排并且有序展开。根据实际生产情况

健全信息公开机制,依法披露事故结果,并且与媒体达成合作,

将事故处理进展与结果迅速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10]。对企

业内部资源进行整合,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与公安、消防、卫

监等部门配合,进一步扩大应急救援体系,使救援工作能够全面

展开。 

3.3明确划分责任,健全问责机制 

明确划分生产安全责任是安全管理监督的前提条件,企业

根据新安法进行责任划分,具体如前文所述。在厘清责任的同时,

还要健全问责机制。一方面,建立完善的监督考核制度,结合生

产实际制定《监管人员日常考核实施办法》,详细说明考核的标

准与流程。应急管理部门必须按照要求落实优秀评比活动,将评

比结果作为绩效考核指标之一,如果多次评比结果不佳,则根据

规范要求对责任人实施处罚。另一方面,落实精准问责机制,对

安全监管人员实施严格的问责考评措施,将事故成因调查作为

关注点,加强责任判定的准确性。如果监管人在事故中并不存在

过错,则需要提供证据表明履责行为,通过主动免责的方式避免

处罚,否则事故出现后必须对安全监管人问责。如果安全监管人

在事故中存在明确责任并且工作落实不彻底导致事故,则根据

考核规范和新安法内容实施严格的处罚措施,杜绝同类事故再

次发生,使职责能够得到贯彻落实。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安全生产法》出台后,企业安全生产管理

监督需要进行调整和更新。根据管理监督中存在的问题,从多个

方面着手,通过提升企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建设专业的管理团队,

全面排查管理漏洞,提升安全监管能力,划分监管责任并实施问

责机制,使企业安全监管更加全面。在新安法的约束下,企业能

够明确安全监管的内容与要求,为企业稳定发展奠定安全的生

产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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